桃園縣消防設備師公會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晚上六時。

二、地    點：桃園縣桃園市三民路三段２８之１號４樓之１(桃園縣消防設備師公會)。

三、出席人員：林偉業、李茂鑫、郭財發、王世元、陳奕翰、潘守詮、方榮杉、林鉅文、鐘年正、康金城、李振德、廖哲宏、陳崇良

　　　　　　　等十三人。

四、缺席人員：無。

五、請假人員：無。
六、列席人員：林世昌。

七、主    席：林偉業。     紀錄：李茂鑫。

八、主席致詞：略。

九、報告事項：略。

十、討論提案：
 　 (一)案由：本年度會員證、執業證與本會制服製作進度案。

決議：由各項目負責人：潘守詮、林鉅文、李茂鑫於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週五）前完成。

　　(二)案由：本會每季固定舉辦聯誼活動經費及時間決定案。

決議：每季聯誼活動由公會固定補助伍千元，其餘所需經費由各季當值理監事自行籌措。聯誼活動舉辦日與理監事會議召開日

　　　訂為同一日舉行。

　　(三)案由：本會受其他公家或私人單位委託處理相關消防專業事務收費及人力標準訂定案。

決議：由王世元（組長）、陳奕翰、方榮杉、陳崇良負責擬定相關費用、比例、人力、輪值基準，並於下次理監事會議討論。

　　(四)案由：本屆立法委員選舉本公會組織動員模式決定案。

決議：傾向全力支持吳志揚候選人當選以維護推動消防設備師之相關權益。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
